
论村官职务犯罪性质之厘清

苏敏华

　 　 摘　 要：司法实践中，村官职务犯罪的认定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主要症结在于村官主体身份的双重性
和涉案财物性质的复杂性。准确区分“公务”与“村务”，是对村官职务犯罪准确定性的前提；应当采用体系解

释和目的解释方法，判断具体行为是否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从职务属性来说，村

官申报、管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的事务，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从资金性质

来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是国家一般性转移支付。故村官骗取、侵占、挪用“一事一议”奖补资金，应当

按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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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

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２０１８年 １月发出《关
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都与农村基层干部密切相关。

尽管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农村基层干部并不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但是其协助政府，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代替政府行使管理职能，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农村的基层组织比较多，包

括村委会、村党支部、村经联社、经济合作社、农工商联合企业、妇联等等。实践中，村委会、村党支部成员

发生职务犯罪的情形比较常见多发，本文中讨论的“村官”指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成员，具体包括村委会主

任、副主任和委员，村党支部书记等农村基层干部。随着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大

量涉农惠农资金助力农村经济发展，村官侵犯涉农惠农资金的犯罪行为也呈高发态势。①对此类行为准确

进行定性量刑，有助于实现基层治理的合法有序。因此，有必要对村官职务犯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一　 村官职务犯罪问题的由来与实践争议

（一）问题的由来。根据我国《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主任、副主任等村基层组织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

举产生，而不是依法任命；村委会成员不脱离生产，也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因此，村官

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但是村委会、村党支部等基层群众组织与政府的具体工作又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是否村官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构成贪污罪、受贿罪？

应当说，１９９７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并没有明确将村官利用职务便
利实施的犯罪行为纳入到贪污贿赂，抑或是其他犯罪序列。实践中，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的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挪用公共财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非常多见，对于村官实施的上述行

７６１

①

【作者简介】苏敏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上海，２０１６２０）。
【基金项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２０１８高峰高原资助项目“扫黑除黑中‘村官’的性质与实践问题研究”成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报显示，从 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５年 ５月份，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领域职务犯罪 ２８ ８９４ 人，占同期检察机关

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总人数的 ２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３，２０１８



为应当如何定性、量刑，存在很大的争议。为此，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明确，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

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

国家工作人员论：（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

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

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当村官在协助政府

从事上述 ７种行政管理工作时，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论处。
（二）实践争议。《立法解释》的出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官能否构成贪污贿赂犯罪的难

题，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立法解释》采取列举的方式，虽具有明确性，但农村工作情况复杂，新情况

不断涌现，并不能涵盖所有情形。尤其是，最后一个属于兜底性条款，存在很大的模糊性，究竟哪些行为

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所留的空间太大，给实务部门办案带来极大困扰。如

下仅以侵吞“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的三个案件为例加以说明。

案例一：一审法院认定，２０１４年，张某在担任村副主任兼会计期间，伙同其他村委会成员，在协助政
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中，骗取国家“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 １５万元进行私分，其分得 ５万元，依法
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张某不服，上诉称其不是贪污罪适格主体，且侵占的资金是集体资金，故应依法改

判为职务侵占罪。二审审理后认为，政府并未赋予村委会审批项目等权力，张某所从事的是“一事一

议”项目及申报，是村集体的自治事务；“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一般应有行政主体、行政相

对人和行政管理受托人。本案中行政主体是政府，行政相对人是村委会，故不具备协助人民政府进行行

政管理工作的特征，遂改判张某诈骗罪。①

案例二：法院认定，２００９年至 ２０１２年，安徽泾县某村干部汤某某、骆某某、陶某某截留私分村“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资金 １６ ８０８元一案（三人另涉及截留危房改造户补助资金的事实），检察院以贪污罪提
起公诉，法院以贪污定罪处罚。②

案例三：法院认定，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安徽马鞍山某村干部吴某甲、吴某乙伙同他人多次以虚报项目
方式，骗取“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 ３１万余元进行私分，检察院以吴某甲、吴某构成贪污罪提起公诉，
法院改判三人职务侵占罪。③

该三个案件犯罪事实基本相同，均为村官侵吞“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属于典型的“同案”，但实

践中在定性上却存在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和诈骗罪的差异，发生“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贪污罪、职务侵

占罪和诈骗无论是构成要件、入罪门槛，还是量刑标准，都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对于村官履行职务过程

中，涉及的犯罪究竟应当如何定性？有哪些问题需要关注？从职务犯罪构成要件角度看，影响主体身份

界定的要素包括了职务行为与行为对象，也即如何界定村官从事的职务是“公务”还是“村务”，村官利

用职务便利所侵占、窃取、骗取的财物性质，及如何判断《立法解释》第七项“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

行政管理工作”这一兜底条款的内涵，是判断村官相关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

二　 准确区分“公务”与“村务”是认定村官职务犯罪的关键

“别拿村主任不当干部”，这一俗语很好地表达了村官主体身份的双重性：虽然在现行的政治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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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框架内，村官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序列，但是其协助政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政府行使管理职

能，在事实上已成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延伸；①而在村民眼中，村主任、村支书是“政府代理人”，只要是村

官侵占、挪用国家涉农及扶贫领域的资金，村民毫无例外将村官认定为“贪官”，首先要找的控诉部门就

是监察委、检察机关。回到法律规范的层面，村官从其产生、任命、管理和实际承担的职责来看，均与一

般国家工作人员有所不同，尽管村官本身并非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可以将其认定为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立法解释》对此作了肯定回答。应当说，是

否从事公务是判断能否将村官认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关键，因而，如何正确的区分“公

务”与“村务”是认定村官主体资格的关键。

一是准确界定“公务”，即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一般而言，我国刑法中的从事“公

务”包括对国家、社会事务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及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经营、管理及保值增值等活

动。刑法第 ９３条第 ２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的“依法”也就是依据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等。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依照《立法解释》的规定，村官只有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项行政管理

工作，才认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现代社会来看，政府职能主要是管理和监督，而不

再是组织和发动。所以，管理和监督理应成为公务的核心内容。②具体到村官而言，只有协助政府从事

行政管理工作的，才属于“公务”。但是，由于我国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严重，对于何谓“政府行政

管理”有时难以确定，导致实践中案件性质认定混乱。

所谓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是一种国家行为或是国家权力派生出来的行为，是指政府运用国家权力对

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具有权威性、强制性、社会性等特征。村官协助政府从事

行政管理工作，与村级事务管理的民主协商性具有明显不同。行政管理工作是一个动态过程，决策、领

导、执行和监督构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行为。现实中，村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从决策、领导

和监督方面看，主要是提供本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情况，如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为政府提供土地面

积、被拆房屋和附属物数量、本村人口数量等基本情况；从执行方面看，主要是落实政府决策，是最后一

个环节，比如补偿款等费用的发放。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性质和地位决定其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

管理工作中，是信息提供者和执行参与者，不具有裁量权亦或是决定权，这是区别村官从事村级事务管

理与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关键。③

具体到村官而言，协助人民政府监督、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从事《立法解释》所明确的七项行政

管理工作的，应当认定为从事“公务”，除此以外的事务，都只能认定为“村务”。具体何为“村务”？依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

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等职能。可见，

“村务”是指村民委员会在职能范围内，能够自主决策、自主管理的村级事务，比如开办集体企业，招商

引资，村民集体筹资修路等都属于“村务”范畴。可以说，除了上述协助政府从事管理工作以外的事务，

都是村集体事务。

二是运用刑法解释原理合理适用兜底条款。《立法解释》采用了“列举加兜底”的方式，将村官协助

政府从事 ７项行政管理工作认定为“公务”，而对第 ７ 项行为则采用了兜底性条款。兜底性条款反映了
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试图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条文尽可能的明确具体；另一方面，又

担心法律有遗漏，不能有效惩治犯罪，在采用列举式规定时，又使用诸如“其他”、“等”之类的兜底性条

款用语。④对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这一兜底条款的认定，实践中容易出现两种倾

向，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只要有政府的参与，或者甚至只要有政府的因素，就不假思索地归入第 ７ 项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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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认定属于协助政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另一种是把第 ７ 项“束之高阁”，只要不属于前 ６ 项明
文列举的，一律不认定为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导致兜底条款被虚置。从司法实践操作层面看，

兜底性条款给予法院在裁判这类案件时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导致实务部门对条款内涵理解的

混乱，实践中“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罚”的情况突出。应当认识到，就村官犯罪行为的定性而言，裁

判不仅仅是对个案的终结，同时也对类案的裁判起到风向标作用，必须严肃、审慎，尽量防止发生同案异

判，损害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怪相”，即办案人员，特别是基层办案人员对于法律规定不明晰的

地方，缺乏进行法律解释的勇气与能力，甚至认为法律解释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

认识。事实上，由于法律天然具有滞后性、抽象性等特征，成文法的规定难以涵盖所有的违法行为，这就

需要司法人员在办案时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对具体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判断具体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所

规定的犯罪行为，属于哪一类犯罪行为，防止机械地使用法律。

法律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特征，法律适用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补充与说明。刑事司法实践中，

实务部门之间对于法律理解的差异导致法律适用存在较大争议，往往并不是刑事法律规范出了问题，简

单地批判法律不完善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常理。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批判刑法的思路既无益于

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现实问题的及时解决，也不利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①在罪刑法定成为刑事法治核

心原则的背景下，刑法解释的智慧就体现在既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不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

又要得出公平正义的结论、适合司法需要。②因此，成文法所具有的特点以及法律解释的作用决定，对现

行刑法进行合理解释是厘清当前村官职务犯罪案件性质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办案人员在适用法

律时，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在刑法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反复、合理地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正确理解规

范与事实的本质，直至得出符合正义的结论。③常用的刑法解释方法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当然解

释、目的解释等等，在判断村官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具体构成何罪时，应当运用这些解释方法，在刑法

规范和具体事实之间，做出最符合正义标准的结论。如上有关兜底条款的认定原则中，就包含并体现了

刑法解释的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的方法，即结合《立法解释》前 ６ 项的规定，
从刑法规范体系出发，结合立法目的，从行为人所从事的公务性质、内容、来源进行区分。首先，必须是

属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如果不属于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甚至与之关系不大，则应当予以排除；

其次，应与《立法解释》规定的前 ６项工作具有相当性或相似性。实践中要防止把村官从事的本村的公
共事务的管理认定为协助政府从事公务，从而不当地扩大公务的范围。

三　 实践中应当注意走出两个误区

一是将协助从事公务作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误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村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

理工作与受委托从事公务易于混淆，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立法解释》规定，当村官协助政府从事

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有观点认为“其他依照法

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④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理由是：１．从产生依据看，前者
直接源于法律规定，后者来源于国有单位委托；２．从职权范围看，前者经依法任命、授权等即享有法律赋
予的职权，后者只能在受托范围内行使职权；３．从立法层面看，《刑法》第 ３８２条第 ２ 款单独规定，受国家
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属于贪污罪主体范围，如果

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立法就没有必要这么规定；４．从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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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③

④

张明楷：《刑法学研究中的十大关系论》，《政法论坛》２００６年第 ２期。
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７—１３页。
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０页。



看，受委托从事公务亦不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范畴。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

有财产人员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这类人员挪用国有资金不是挪用公款罪，另

外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中也没有把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纳入“其

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①

按照《立法解释》规定，村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依据法

律授权。根据《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开展行政工作，这

是基于法律授权的行为，并不以政府授权委托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只要村官在客观上实施了协助政府

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行为，就应该认定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因此，在涉及贪污贿赂犯

罪案件中，村官只有在《立法解释》规定的 ７项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刑法》第 ３８２ 条第 ２ 款规
定的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时，才是适格的犯罪主体。

二是将政府交由村委会发放的财物简单认定为集体所有的误区。从犯罪构成要件层面看，行为对

象因为直接或者间接体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或者类型化的需要而成为构成要件要素。②当刑法分则针

对不同行为对象规定了不同犯罪时，犯罪对象的不同将影响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比如，贪污罪的行为对

象是公共财物，职务侵占罪的行为对象是本单位财物。当村官在从事“村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侵

占集体财产的应为职务侵占罪；村官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共财物

的是贪污罪。有观点认为，当政府将财物交于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发放和管理时，财物的所有权就发生了

转移，性质也就由国家所有变为集体所有，这时候村官侵占、挪用的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

罪。③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认识误区。不能想当然的把民法关于所有权权属的规

定直接搬到刑法中，国家财政用于惠农、扶贫领域的拨款，不仅仅是简单地把钱补贴到村或是户，其中蕴

含着特定的行政目的，不能简单地、不加区别地将这些钱款视为集体财产，从而一律将此类行为认定为

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导致对此类犯罪行为的轻纵。

实际上，村官职务犯罪的性质不单是根据其所侵占的财产性质决定，在村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

工作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无论其所骗取、侵占和挪用的是国有财产还是集体财产，都应当认定为贪污罪

或是挪用公款罪。实务部门工作人员应当走出误区，不应过多纠结于通过财产的来源和流向来确定财

产性质，应当综合村官所从事事务来判断，也即村官是否是“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这是解决村

官职务犯罪性质争议的关键。

四　 结语———兼议侵吞“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的行为性质

《立法解释》中规定的 ７种协助行政管理工作，有 ３ 种行为是款物和费用的“管理”，遵循体系解释
的原理，这 ３种“管理”的基本内涵应当一致。不能仅依据是否“发放”为终结点，而是要考虑款物及费
用的内容、特殊用途等行政管理目的或目标是否实现。因此，判断协助“管理”的工作是否终结，不能仅

从民法物权转移的角度去分析，关键是看“管理”行为是否还具有“协助行政管理工作”的职能。概言

之，村官在从事“村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侵占集体财产的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村官在协助政府从

事行政管理工作，从事“公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共财物的则构成贪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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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最高法院在《会谈纪要》中规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具体包括：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

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

织人员；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张兆松：《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刑法地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６３页。
唐光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商榷———刑法第 ９３ 条规定在农村基层适用的问题与建议》，《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年第 ５期。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的流程大致是，村委会确定项目申报，乡镇财政所负责初步审核后报乡

镇政府审核，再由乡镇政府报区综改办等部门审批，最后由区政府审核是否立项。区政府同意后，再由

各乡镇政府负责招投标工作，工程竣工后村委会、乡镇政府、区综改办等部门验收合格后方能支付工程

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是国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机制，有关文件①虽然都规定了在项

目申报确定上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事务是“村务”。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颁布的《中央
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各项农综改资金要确保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各种“形

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项目。按照这些规定，“管理”财政奖补资金，是完整的行政行为一部分。这

些具有特殊用途的补贴资金与诸如粮食补贴等并不一样，不是一种简单的费用发放，同时还包含着解决

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行政目的，监督资金的专项专用自然就是应有之义。因此，在一个完整的

“一事一议”奖补工作中，村委会协助政府确定项目申报，参与监督资金的使用，是“一事一议”奖补工作

的一部分；最终的裁量权或决定权在各级政府手中，并不影响村委会协助政府从事公务的认定，应当属

于协助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案例一中，二审法院简单套用行政委托法律关系，认为村委会不

具有审批项目的权力，不具备协助人民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工作的特征，是片面的，值得商榷。政府将其

中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行政管理活动委托给村委会，就属于受委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而是否具备

行政审批权，并不是关键所在。因此，从职务属性来说，村官申报、管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的事

务，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从资金性质来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是国家

一般性转移支付。故村官骗取、侵占和挪用“一事一议”奖补资金，应当按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

处罚。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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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参见《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

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的通知》等规章与文件。


